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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司办〔2018〕30号

关于认真做好 2018 年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
律师志愿者招募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

见》和司法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律师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》，

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，切实维护经济困难群众合法权益，

根据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、法律援助工作司、法律援助

中心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、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《关于做好 2018

年度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中

法援基联发〔2018〕2 号）精神，现就做好 2018 年我省律师志

愿者招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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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律师志愿者招募人数和服务地区

2018 年拟在我省招募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律师志愿者 15

人。律师志愿者服务的地区包括：西藏、新疆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、青海、甘肃、陕西、贵州、四川、内蒙古、云南、广西、

海南、湖南、山西、宁夏。

二、律师志愿者招募条件

（一）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讲政治，重自律，热心公

益，具有奉献精神。

（二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并执业三年以上，有独立处理

法律事务的经验和能力。

（三）工作敬业，责任心强，善于沟通和理性对待冲突和

纠纷。

（四）无酗酒、嗜赌等不良习惯，无行政处罚或行业处分

等不良记录。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在 25-55 岁之间（具有特殊经历的

人员可酌情放宽）。

三、律师志愿者招募程序

（一）宣传和动员（4 月 8 日—4 月 13 日）。各地司法局

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发布志愿者招募信息，公布报名地址、时

间、方式和联系电话，动员广大律师积极参与志愿活动。可视

律师报名的具体情况，有选择地重点动员一些律师人数较多的

县（市、区）和律师事务所，确保招募计划落到实处（2018 年

“1+1”招募律师志愿者候选人名额见附件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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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审核报名和上报材料（4 月 13 日—5 月 3 日）。律

师志愿者向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报名，填写报名表

（见附件 1）。报名表由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审核后，与律师执

业证（律师工作证）、身份证、参加社会保障的缴费凭证和享

受医疗保障凭证等有关证件复印件一同报市司法局；市司法局

对报名信息的真实性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，于

5 月 3 日前将报名表及相关材料（各一式四份）一并上报省厅。

省厅审核后统一报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管理办

公室（以下简称“1+1”项目办），审核确认律师志愿者。

（三）体检和签订协议（5 月 18 日—5 月 31 日）。经“1+1”

项目办审核确认的律师志愿者，分别由各市司法局组织体检（体

检标准见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官网）。省厅根据“1+1”项目办

委托，与体检合格的律师志愿者签订“志愿服务协议书”，向

律师志愿者发送《派遣通知书》。

（四）集中培训和派遣上岗。6 月 10 日前，“1+1”项目

办通知各地律师志愿者参加培训。律师志愿者携《派遣通知书》、

律师执业证（律师工作证）和本人身份证，参加统一培训。培

训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四、有关政策待遇

（一）律师志愿者各项政策待遇均按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

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通知书》（中法援基联发

〔2009〕2 号）文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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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服务于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肃的律师志愿者，办

公、差旅、通讯和文印费用补贴每人每月 3800 元；在其他地区

服务的律师志愿者，办公、差旅、通讯和文印费用补贴每人每

月 3300 元。

（三）服务于西藏、新疆、青海、甘肃的律师志愿者，增

加援藏、援疆及高原费用补贴分别为：西藏每人每年 2 万元，

新疆、青海、甘肃每人每年 1.5 万元。

（四）律师志愿者在志愿服务期间，免交服务期内的律师

协会会费。连续志愿服务 2 年以上（含 2 年）的律师志愿者，

结束志愿服务后，可按增加的志愿服务年限，继续享受免交律

师协会会费的待遇。

（五）省、市两级律师协会应当对律师志愿者给予一定的

经费补助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大工作力度，细化工作任

务，确定专人负责招募、派遣工作，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。

（二）各地要进一步健全“1+1”行动招募选拔机制，通过

大力宣传和动员工作，进一步激发广大律师到中西部地区志愿

服务的公益热情。在选拔中，要以海选和精选相结合的方式，

优中选优，精益求精。同时，在选拔志愿者时，增加执业履历、

惯常表现、工作能力、同事评价、业余爱好、经济条件等参考

指标，以加强对报名者的考评，严把招募质量关，确保选拔出

高素质、高水平和高境界的志愿者加入到“1+1”行动中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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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认真做好信息审核和体检工作。信息审核工作和体

检工作是招募工作的重要环节，关系到“1+1”行动的稳健推进

和工作成效。各地要按照要求，认真审核报名信息的真实性，

组织律师志愿者在指定医院集中体检，避免在报名和体检过程

中弄虚作假。

（四）积极沟通协调，保证招募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。各

地要及时与省厅、“1+1”项目办联系，加强沟通，保障信息通

畅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联系电话：0571-87054376

联 系 人：周志远

传 真：0571-81050465

E-mail: sftlsgl@foxmail.com

附件：1.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律师志愿者报名表

2．招募律师志愿者候选人名额分配表

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

2018 年 4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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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律师志愿者报名表

姓 名 性 别 年 龄

贴照

片处
民 族 政治面貌 籍 贯

学 历 身体状况 执业年限

身份证号 现执业地

执业证号 执业律所

志愿服

务地点

志愿服

务年限

是否服

从调剂

通讯地址 邮 编

联系方式 电子邮件

紧急联系人 关 系

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

个人简介（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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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书（可附页）

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律师事务所推荐意见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执业所在地市级律师管理部门考核意见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执业地所属省（区、市）司法厅（局）律师管理处审核意见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“1+1”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项目管理办公室意见

签章：

年 月 日

注： 1．请附律师执业证（法律援助工作证）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各 4份

2．照片为近期 2寸免冠彩照

3．申请人为专职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，报名表中执业地填工作地，执业证号

码填工作证号码，律师事务所考核意见填法律援助中心考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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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招募律师志愿者候选人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地区 招募人数

1 杭州 5

2 宁波 2

3 温州 2

4 绍兴 1

5 湖州 1

6 嘉兴 1

7 金华 2

8 衢州 1

9 台州 2

10 丽水 1

11 舟山 1

发：省律师协会

浙江省司法厅办公室 2018 年 4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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